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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肆、機構職能與地位

　　中共各級人民政府及各部門所屬人事機構，並未有統籌運作角色

（與台灣地區人事機構一條鞭之管理有異），僅具人事業務（工作）之

法制、決策與執行之功能，加以黨的主導與影響，其所處地位亦迥異於一

般民主國家，茲特擇要簡析如次：



（一）角色地位

　　從中共「黨管幹部」原則暨其人事部「三定方案」、「國家公務員暫行條

例」，以及相關配套法規等規定，其各級、各部門人事機構運作，涉及廣

泛，具備層次、多面向角色。

１．輔佐與權力機構兼具：中共政府體系所屬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

位），不僅作為行政首長之輔佐幕僚，向其提供意見，並向其負責，同

時亦可依法（規定）及首長意志以行事，俾貫徹人事政策、法規，完成其



應有之職能。

２．實作與事務機構兼具：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不僅要作為

行政首長與工作人員之承轉部門，辦理相關事務，同時亦要承負人事業

務之實際執行，因而兼具業務性、事務性職能。

３．協調與管理機構兼具：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不僅具有

部門（單位）間之協調溝通功能，以促進分工合作，亦可藉此增進部門

間之相互瞭解；同時其就所轄事項與業務，有決定與進行之必要時，得

依其職權及有關規定辦理，並據以執行。

４．決策與幕僚機構兼具：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就職掌內人

事業務，有其決策、研議之權，同時作為行政首長之重要幕僚；舉凡人事

檔案資料、考核資料之蒐集提供等均是。

５．執行與監督機構兼備：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不僅須執行

與其業務有關之政策、法規，同時對各部門、下級人事機構之業務推動、

執行，有其監督之權，以防其違法濫權。

６．黨組織部門的輔助、執行部門：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應

在黨中央及各級（同級）組織監督、指導下從事人事工作，輔助其政策、

路線之實踐，而非超然獨立之角色，其必須為黨與政治服務（註六）。

　　因此，中共國務院人事部並非人事業務之統率機關，而係最高之政

府人事業務部門，著重制度監督，各級人事機構受其行政首長與黨的節

制，不能獨立行使職權。

（二）角色職能

　　從其人事機構實際運作角色得知，其地位既非獨立超然之部外制，

而屬黨領導下的特殊部內制，同時強調整體結合的功能。亦即其人事機構

之實際運作，應置於其特殊黨政關係架構下，透過黨的操控，成為機關

之職能部門（單位），依法有決策、執行之權，對人事業務與管理活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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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監督檢查之權。

１．在黨監督與宏觀管理下運作－受黨組織部門之指導監督：中共各級

人事機構（部門、單位）運作，已由過去黨獨攬大權而漸分工、分化，組

織部門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發展，從直接介入到監督指導，以配合

政策、路線之所需。

２．在機關首長統率下處理業務－機關內部部門分工與專業化：中共各

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均屬機關內部之部門分工，須受行政首長之統

率指揮，處理相關業務，以發揮事權一體之力量。

３．人事政策之研擬與執行－人事業務職能之發揮：中共各級人事機構

（部門、單位）依其層次、業務性質等研擬、推動政策，並處理、執行掌理

有關之業務。

４．層級總體政策節制與法制監督－兼受上級人事部門（部門、單位）業

務監督指導：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運作，為能有總體規範，

作為運作之準據，以免混亂，影響政權之穩定與發展，層級、法制監督仍

具相當作用，使「部內制」「行政首長負責制」運作，不致產生多元混亂之

不穩定現象。

此外，亦有從「宏觀管理」、「指導監督」、「具體事務」等三個層面來進行

研析，「宏觀管理」指決策、解釋、規章制定、協調實施，「指導監督」指對

其他部門及地方之指導、監督、解答、傳遞，「具體事務」指選拔、考核、調

動、獎懲等業務之具體推動，從而環環相扣，避免問題產生，其地位有決

策、執行、規劃、考核等職權，業務推動須與機構預設配合。

（三）特色

　　茲經前述分析，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位）組織、運作情形，

其所具特色大致如左：

１．反對超然獨立－強調宏觀整體功能：就中共各級人事機構（部門、單



位）之組織、運作、預設，係將其置於社會主義體制與黨的領導之下，受

其宏觀控制，進行必要改革，以改善社會發展過程中滋生的問題，並防

制腐敗情事發生。

２．強調政治定向與意識形態－配合政治形勢與路線運作：中共各級人

事機構運作，須配合其政治方向的要求，並堅持立國四原則之前提，予

以改革重組。以一九九○年八月廿五日中共人事部副部長程連昌在其全國

人事系統報刊宣傳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報告「加強組織領導，搞好人事宣

傳工作」為例，提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明確政治方向」、「堅持黨性原

則，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緊密配合黨和政府的中心任務」，即

可彰顯其政治要求。

３．黨管幹部傳統依然發生作用－人事機構在黨政分工要求下組建：中

共十三大以後，基於黨政分工（開）要求，組建人事機構，不過黨的領

導、人才荐舉、考核等依然發生作用，甚或決定其結果，人事機構有時僅

替其完成程序，達到合法性之要求。程連昌在前述報告中亦提到「堅持黨

的領導，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認真貫徹黨的幹部路線、方針、政策，繼

續發揚黨的幹部人事工作的優良傳統。」即可得知中共雖然推動黨政分工

然黨管幹部原則仍起著根本的作用。

　　中共人事機構之角色，在法制上為其政府體系之綜合管理部門，有

著一定的職掌與功能，俾能推動國家公務員制度，並進行相關改革工作，

惟實際運作卻受制於傳統黨政關係，依然作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黨意識

形態與政治要求仍支配體制運作，從而在體制發展變革過程中產生失調、

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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